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2 年第二期以案释法典型案例

一、行政处罚案例

案例一

标题：深圳市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经审批擅自砍伐树木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未经审批擅自砍伐树木

案例报送时间：2022 年 6 月 30 日

检索主题词：未经批准擅自砍伐树木；损害绿化；乱堆放；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2 年 6 月 7 日 10 时 12 分，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执法队

执法人员发现在建业二路竹香学校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处有 3

棵树木被砍伐，树木的品种为无花果树，树龄为 1 年；经现

场了解，上述被砍伐的上述被砍伐的三棵树木，系竹香学校

建设工程项目原有建（构）筑物拆除工程中，负责围墙拆除

部分的分包公司——深圳市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私自砍伐，

现场无法提供相关砍伐树木的申请备案资料。

【调查与处理】

2022 年 6 月 15 日，当事人深圳市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到香蜜湖街道执法队接受调查询问，当事人承认其未经审批

擅自砍伐树木。基于其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和明确的法律规

定，执法队执法人员向其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NO.0001118），告知其拟处罚内容及相应的法律救

济权利，当事人当场表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愿意接受处

罚。执法人员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深福

香蜜湖综行罚决字第0128号），对当事人处罚款人民币30000

元整，当事人已现场缴纳罚款。

【法律分析】

本案当事人未经审批砍伐树木的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

特区绿化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禁止擅自迁移或

者砍伐树木。”同时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六十

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砍

伐树木的，按照每株一万元的标准处以罚款。”执法人员现

场进行拍照取证，并在检查（勘验）笔录中与当事人确认违

法事实。后续通过进一步询问确定当事人后，作出罚款人民

币 30000 元的处罚决定。当事人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

并及时履行了缴纳罚款的义务。此类案件较为少发，难点在

于违法事实的发现与确认，需要执法人员加强对施工处、树

木集中地带等违法多发区域的巡查，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加

以惩处，以实现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称其砍伐树木的行为是拆除工程施工过程

的疏忽造成的，这反映出行为人绿化保护意识的淡薄，需要



环保和林业等有关部门加强施工企业在此方面的法律意识，

要求施工方在施工时应注意对树木的保护，若需迁移，应向

绿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此外，该类违

法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若执法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待行

为人销毁处理好被伐树木后，将很难再发现该违法事实并加

以惩处。因此，执法人员日常应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

确保对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和有效惩处。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制定的初衷是促进本市绿化

事业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居环境的自然和谐。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参与，

应努力探索建立有效的绿化保护机制。绿化主管部门应通过

网络公众号、线下广告牌、公益讲座等多渠道多方式宣传绿

化保护和管理；企业应加强员工环保意识培训，在施工建设

时谨记对绿化资源的保护；市民个人不仅要做到自身爱护树

木，而且对他人砍伐树木、损害绿化的违法行为能积极向有

关部门举报。树木资源的保护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深圳建设绿色城市的应有之义，每次相关执法都

是为环境保护事业添砖加瓦、为建设宜居环境作出贡献。



案例二

标题：深圳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保持投放点和收集容器

完好、整洁案

案例类型：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未保持投放点和收集容器完

好、整洁案

案例报送时间：2022 年 5 月 30 日

检索主题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

未保持投放点和收集容器完好、整洁；《深圳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2 年 5 月 20 日，罗湖区东晓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巡

查至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草埔比华利山庄时，发现深圳市

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比华利山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点存在暴露垃圾 4 处和乱堆放 1 处，执法队执法人员对现场

进行了拍照、视频取证，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并在现场送达

文书责令整改。

【调查与处理】

2022 年 5 月 23 日，东晓街道执法队复查发现，该单位

上述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整改，现场仍存在暴露垃圾 5 处。东

晓街道执法队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对该单位的受托人进行调

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笔录中受托人对违法事实以及其

单位工作人员邓某某签收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的行为予以追认。该案认定事实的证据收集程序合法，执法



过程均有全过程录音录像记录。

经审查，当事人深圳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垃圾分

类投放管理人确存在未保持投放点和收集容器完好、整洁的

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现场

视频、询问笔录等证据为证。当事人深圳市某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的行为违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执法队依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深圳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二项之规定，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深

罗东晓综行罚告字〔2022〕第 9 号），并于当日送达受托人

洪某某，对深圳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罚人民币 2000

元，并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日受托人洪某某向我

队提交书面的放弃陈述、申辩的《说明》，内容为主动放弃

陈述、申辩的权利，并请求我队尽快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据此，2022 年 5 月 23 日，执法队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深圳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二项之规定

对深圳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出深罗东晓综行罚决字

〔2022〕第 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深圳市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 2000 元。

当事人深圳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改正违法行为，并履行缴纳罚款人民币 2000 元的义务，案

件已办理终结。



【法律分析】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施行以来，垃圾不分

类、垃圾分类收集点不整洁的问题有所改善。但还是有个别

垃圾分类投放点的管理单位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一些管理问

题以及卫生问题，例如不整洁、设施不完备，收集容器破损

等。为遏制该现象，东晓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整治

垃圾分类投放点的管理单位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宗、查处

一宗、整治一宗，启动行政执法程序对垃圾分类投放点管理

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在调查取证环节中，东晓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保证了程

序的正当合法。现场执法人员 2 名，东晓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并向当事人出示了执法证件，告知当事

人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六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行政处

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二项之规定，东晓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按照生活垃圾分

类设施设备设置规范设置分类投放点，配置分类收集容器，

并保持投放点和收集容器完好、整洁；（二）对不符合分类

投放要求的投放行为予以劝阻，投放人拒不改正的，应当及

时报告区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依法处理；（三）配合市、



区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

（四）及时将生活垃圾分类移交给相应的收集、运输单位；

（五）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台账，记录生活垃圾种类、数

量、去向等情况，并按照有关要求报送街道办事处。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管理人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予以配合。个别物业小区管理单位法律意识淡薄，图省事，

其管理的垃圾分类投放点仍存在问题。为更好贯彻落实《深

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东晓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

日常巡查中发现垃圾分类投放点的管理单位的违法的行为，

能做到违法必究，在作出行政处罚的同时进行法律宣传，引

导其不再犯，同时对于辖区其他垃圾分类投放点的管理单位

有着警醒作用。



案例三

标题：某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未按照技术规范修剪树

木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未按照技术规范修剪树木案

案例报送时间：2022 年 5 月 30 日

检索主题词：修剪树木；养护责任人；《深圳市园林绿化管

养规范》《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2 年 3 月 8 日，龙华街道执法队接到深圳 12345 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转送（深圳政数电〔2022〕15671709 号）转办

投诉信息。3 月 11 日，执法队现场检查发现深圳市龙华区龙

华街道三联社区世纪华庭 1 栋 2 单元与 3 单元旁有被修剪的

树木 4 株。2022 年 3 月 11 日，两名执法人员现场开具〔2022〕

深龙华龙华综行责字第 0068 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调查与处理】

2022 年 4 月 18 日，当事人某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授权任某龙到龙华街道执法队接受调查询问。经调查询问

并认真听取其陈述、申辩意见，结合前期调查取证所得证据，

龙华街道执法队向当事人作出〔2022〕深龙华龙华综行罚告

字第 0068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当事人作

出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因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

并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我办于 5 月 6 日作出〔2022〕深龙华



龙华综行罚决字第 006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当

事人处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并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提起

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渠道。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并于 2022

年 5 月 6 日缴纳罚款。

【法律分析】

（一）违法主体认定正确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可确定某物业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为世纪华庭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因此

我办认定违法行为主体为某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其

作为养护责任人正确。

（二）违法行为认定正确

通过对现场勘验、取证拍照及询问违法行为相对人，我

办进一步确认某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修剪树木的行为

并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申报，已构成未按技术规范修剪树

木，其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四十条第二

款的规定：“修剪树木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

（三）法律适用正确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

定，该行政行为不涉及自由裁量权，所以其适用“违反本条

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不按照技术规范修剪树木的，处一

千元罚款”的规定，对其作出壹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小区内树木影响业主采光、路旁树木影响附近管线等确

有修剪必要的情况，可以依据技术规程依法修剪。作为物业



管理方，当小区内的树木影响到居民的通风和采光，带来安

全隐患时，应履行其管理职责，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

例》和《深圳市园林绿化管养规范》，依法依规对树木进行

修剪，在保障居民的权益的同时，也应保证树木的健康生长，

营造优美的园林绿化景观。切勿好心办坏事，在未经许可的

情况下擅自对树木进行修剪，避免出现借修剪为名，擅自截

除树木主干、摘除树冠的问题。



案例四

标题：吴某平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束犬链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束犬链案

案例报送时间：2022 年 6 月 30 日

检索主题词：宠物狗；携带犬只户外活动；未束犬链；《深

圳市养犬管理条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22 年 5 月 19 日，观澜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巡查发现，

一男子在观澜街道大水田社区香梅公园携带一犬只进行户

外活动时未束犬链。执法人员向行为人吴某平出示执法证件

以表明身份，经执法队执法人员核实，确认该男子名为吴某

平，该宠物狗属其家里人雷某涛（儿媳妇）饲养。该犬只品

种：泰迪；饲养时间三年；已注射狂犬疫苗和办理养犬登记

证，证件号为 000168-GL。询问当时没有束犬链的原因，吴

某平称当时想着离家近，就没束犬链。执法人员当即采取拍

照的方式固定证据，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向行

为人吴某平开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其携带

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束犬链系违法行为。吴某平签收《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后，承诺以后携带犬只户外活动时

束犬链。

【调查与处理】

2022 年 5 月 23 日，当事人吴某平来到观澜执法队接受



调查询问。调查询问过程中，执法人员向其出示执法证，并

告知正在录音录像及其有权申请回避，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当事人吴某平确认不申请回避。执法人员出示了现场笔录和

现场照片后，吴某平承认了其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束

犬链的事实，对证据展示和执法程序表示无异议，并在《询

问笔录》上签字确认，并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养犬者

身份证复印件及养犬登记证复印件等材料。当日执法队向当

事人作出〔2022〕深龙华观澜综行罚告字第 0035 号《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

依据、内容及其享有陈述、申辩等相关权利，并告知该案不

符合听证条件，不适用听证程序。随后，当事人吴某平在《告

知书送达回执》上签字确认。吴某平对违法事实认定及处罚

无异议，申请尽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当事人对违法事实认定及处罚无异议并申请尽快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执法队于 5 月 25 日作出〔2022〕深龙华观

澜综行罚决字第 003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当事人吴某

平予以警告并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

观澜执法队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向当事人吴某平直接送

达〔2022〕深龙华观澜综行罚决字第 0035 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向吴某平详尽告知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其享有的

权利和救济途径。当事人吴某平已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到深

圳农商银行龙华支行营业部缴纳罚款，并已对涉案犬只束上

犬链，违法行为已整改。

【法律分析】



《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犬只进行

户外活动时，应当由成年人牵领，为犬只携带号牌、束犬链。”

以及第三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

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进入禁止进

入的公共场所或者限制犬只进入的场所的，管理单位可以暂

扣其犬只，由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五百元罚款。”

该案中当事人吴某平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束犬

链的行为属于《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中的违法行为。

在执法人员的教育下，当事人吴某平主动改正了违法行

为，执法人员告知了当事人基本权益后，当事人并无异议。

因此，依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对当

事人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符合法律规定，

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典型意义】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居住人口不断增多，

饲养宠物犬越来越多，除了给予我们带来欢乐，随之带来的

问题也越发明显，经常出现有关犬伤人、犬扰民、破坏环境

卫生，引发卫生防疫等事件。如何规范养犬已经是老生常谈

的话题，深圳市早于 2006 年 4 月 18 日就已颁布实施《深圳

市养犬管理条例》，并于 2018 年、2019 年对该条例做出修

正，对养犬登记、免疫及检疫、户外活动及其他管理以及法

律责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但是仍有部分饲养人置规定于

不顾，视他人生命于儿戏。

本案中吴某平养犬时间长达三年，虽然已经办理养犬登



记并且打了疫苗，但其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未束犬链这

种做法存在很大的隐患，居民养犬不束犬链，在外出活动时

极易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束犬链只需出门前留心注意即

可，这极大程度能够避免犬只伤人事件。

规范养犬行为，以达到文明养犬，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

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的目的。养成正确

的负责任的养犬心理，把养犬给予社会和他人的负担降到最

低水平，犬只进行户外活动时束犬链是将犬只和其主人的信

息登记在同一个信息系统里，相当于在公共场合为他人的安

全着想，将狗狗的责任最后落实到主人，有效的规范主人的

养犬行为，能够有效防止出现犬只伤人的情形出现。

行政执法人员对违法主体，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对适格

对象予以合法的处罚，是依法行政的表现。行政执法单位根

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要求当事人

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伍佰元罚款，符合法律规定。

违法主体缴纳了罚款，并立即进行了整改，维护了城市安全，

加强了养犬者对犬只户外活动管理的宣传教育。

执法人员本着规范养犬行为、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安

全、维护市容环境和社会秩序之目的对当事人携带犬只进行

户外活动时未束犬链的行为进行处罚，系以开展依法养犬、

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主，处罚为辅的执法行为。



二、行政许可案件

案例一

标题：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申报“占用城市绿地审

批”行政许可事项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行政相对人及其身份代码：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1921755419

案件名称：路灯高压设施改造工程铺设路灯 10KV 电力电

缆临时占用绿地行政许可

决定文书编号： 深城许字〔2022〕第 LHSZ20220029 号

事由：南山水厂出厂管道新建工程和南山大道出厂管道

新建工程勘察临时占用城市绿地

行政许可法律依据：《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二十一

条，《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二十六条，《深圳

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

四十五条。

决定内容：同意临时占用绿地，位置：深圳市南山区前
海路（深南北环立交-深南大道段）绿地，面积 900 平方米。
临时占用绿地期限自2022年6月10日至2022年8月9日止。

许可时间：2022 年 6 月 10 日



许可部门：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行政许可决定书全文：见下图

二、案例解析

该许可案件实施过程需注意的问题有：



（一）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

定：“ 因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开设临时

路口需要临时占用公共绿地的,应当经区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需要同时迁移、砍伐树木的,应当在临时占用公共绿地申请中

一并提出；临时占用属于市绿化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公共绿地

的,应当经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该案件临时占用的公共绿

地属于市绿化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应当经深圳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批准。

（二）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

定：“ 临时占用公共绿地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因特殊原因

确需延期的，应当在期满前向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

该案件临时占用绿地期限自 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2022 年 8

月 9 日止，不超过一年，符合相关规定。

（三）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立

告示牌，向社会公示施工项目、单位、工期等内容：

（一）迁移或者砍伐树木；

（二）临时占用公共绿地；

（三）已建成绿地内部布局调整。

前款事项涉及行政许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公示相关事

项。”



为切实做好相关工作，在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对相关事宜

和要求予以告知。

（四）为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明确实施占用城市绿

地的要求，行政许可决定书还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过程、绿化

恢复和绿地移交等事中事后监管事项进行明确。

三、普法释法意义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从“灌输型”向“解决型”转变，

采用以案释法的方式，更能反映出法理与情理、道德与法律

的关系，相比法律条文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能够增

强市民遵纪守法的意识，培养市民法律责任感。本案根据许

可事项和案件情况进行剖析，对法律依据、审批内容和后续

管理要求等进行对比和分析，更好的指导行政相对人依法实

施占用城市绿地工作，让广大市民对绿化条例和占用城市绿

地审批事项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增强保护绿化法律意识，参

与爱绿护绿行动。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2 年 7 月 26 日


